
投标文件格式

报价投标文件

投标文件

采购项目名称：南宁监狱罪犯伙房 2026 年大宗物资采购

采购项目编号： GXZC2025-G1-003703-GXJD

所投分标（如有）： 标项三

投标人名称：（盖章）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

投标人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长虹路 7号万科城南区 S2 号楼五层 506 号商铺

2025 年 12 月 24 日

[注：投标文件由资格文件、商务技术文件、报价文件三部分组成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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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投标函

投 标 函

致： 广西嘉达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

根据贵方为 南宁监狱罪犯伙房 2026 年大宗物资采购 项目的招标公告（项目编号：

GXZC2025-G1-003703-GXJD），签字代表 甘春仕 （全名）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 广

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（投标人名称）上传并提交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一份。

据此函，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：

1.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“招标文件”，包括修改文件（如有的话）以及全部参考资料

和有关附件，已经了解我方对于招标文件、采购过程、采购结果有依法进行询问、质疑、投

诉的权利及相关渠道和要求。

2.投标人在投标之前已经与贵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，完全理解并接受招标文件的各项规

定和要求，对招标文件的合理性、合法性不再有异议。

3.本投标有效期自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 60 天。

4.如中标，本投标文件至本项目合同履行完毕止均保持有效，本投标人将按“招标文件”

及政府采购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。

5.投标人同意按照贵方要求提供与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。

6.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：

地址： 南宁市青秀区长虹路 7 号万科城南区 S2 号楼五层 506 号商铺

邮编： 530000 电话： 15778662967

传真： / 投标人代表姓名： 甘春仕 职务： 总经理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新竹西路支行

银行账号： 45050160425000000457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:

投标人名称（盖章）: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

日期: 2025 年 1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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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标报价明细表

（适用于 1 标项、2 标项、3 标项、4标项、5 标项、6 标项）

投标报价明细表

分标号： 标项三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（元）

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
规格（如

有）
制造商 单价金额

1 白鲢鱼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11.52

2 草鱼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20.64

3 罗非鱼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16

4 鲳鱼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16

5 油腐皮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9.92

6 豆腐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4.24

单项报价总和（合计金额大写）：柒拾捌元叁角贰分 ¥ 78.32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:

投标人名称（盖章）: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日期: 2025 年 1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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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标人针对报价需要说明的其他文件

和说明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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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开标一览表

（适用于 1 标项、2 标项、3 标项、4 标项、5 标项、6 标项）

开标一览表

采购项目名称：南宁监狱罪犯伙房 2026 年大宗物资采购

采购项目编号：GXZC2025-G1-003703-GXJD

分标号：标项三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（元）

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
规格（如

有）
制造商 单价金额

1 白鲢鱼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11.52

2 草鱼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20.64

3 罗非鱼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16

4 鲳鱼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16

5 油腐皮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9.92

6 豆腐 春庭茂 无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 4.24

单项报价总和（合计金额大写）：柒拾捌元叁角贰分 ¥ 78.32

注：1.开标一览表中的“货物名称”、“品牌”、“制造商”、“单价金额”列必须填写；

“规格”如有请填写。

2.以上报价应与“投标报价明细表”中的“单项报价总和”相一致。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:

投标人名称（盖章）: 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

日期: 2025 年 1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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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中小企业声明函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

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监狱）的（南宁监狱罪犯伙

房 2026 年大宗物资采购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

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（白鲢鱼、草鱼、罗非鱼、鲳鱼、油腐皮、豆腐），属于（批发）行业，制造商

为（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7 人，营业收入为 405.8 万元，资产总

额为 388.1 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

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广西春庭茂贸易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5 年 12 月 24 日

注：1、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

可不填报。

2、请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出具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依法享受中小企业优惠政策的，

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在公告中标结果时，同时公告其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接受社会监

督。

3、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供应商提供的货物、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，享受《政

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：（一）在货物采购项目中，

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，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；（二）

在工程采购项目中，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，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；（三）在服务采购

项目中，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，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》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。在货物采购项目中，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

货物，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，不享受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中

小企业扶持政策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，联合体视

同中小企业。其中，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，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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